
REPORT-01（03/2026） 

簡樸房認證申請 

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表
（根據《簡樸房條例》（第 658 章） 

第 17 條（即認證申請）擬備） 

主樓宇單位地址：香港道 102號 5字樓 2室 

指明專業人士姓名 ： 陳小明 

指明專業人士專業資格 ： 註冊專業工程師（結構工程界別） 

指明專業人士註冊編號 ： R.P.E.123456 

最後一次實地視察日期 ： 28/5/2026

核證報告表簽發日期 ： 2/6/2026   

（*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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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須知 

 

1. 指明專業人士在擬備本報告表前，應仔細參閱本「擬備須知」，「注意事項」及《簡樸房居

住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下稱《實務守則》）。 

 

2. 指明專業人士須親身或安排其他人士（例如指明專業人士的下屬、其他建築專業人士或

技術人員）到有關的主樓宇單位及其內擬申請簡樸房認證的分間單位或認證續期的簡樸

房進行實地視察，並按實地視察所得擬備本報告表。 

 

3. 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本報告表內就每項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的所有相關項目作出核證，並須

作出聲明確認有關核證是按其本人的評估作出。如有需要，指明專業人士可安排其他建

築專業人士協助進行部份與核證相關的評估工作（例如安排結構工程師進行結構評估、

安排屋宇裝備工程師評估機械通風設施的風量等），並在本報告表夾附由其他建築專業人

士擬備的相關評估報告表以支持其就相關項目作出的核證。 

 

4. 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表須確認關乎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

指示中產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只涉及大廈公用地方的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除外）。

指明專業人士應查閱土地登記冊、屋宇署及消防處網頁，並向擁有人了解該分間單位及

主樓宇單位的命令、通知或指示的遵辦狀況（如有）。 

 

5. 指明專業人士應在完成實地視察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後（若涉及多於 1 次實地視察，

以最後一次實地視察的日期為準）的 14 個曆日內簽發核證報告表，並將該核證報告表交

付簡樸房認證的申請人，而申請人應在該核證報告表簽發日起計 28 個曆日內向房屋局分

間單位專責小組遞交簡樸房認證或認證續期申請。 

 

6. 本報告表記錄進行實地視察的日期須於 2026 年 3 月 1 日或之後；為免生疑問，分間單位

的改動及加建工程可以在 2026 年 3 月 1 日前進行。 

 

 

注意事項 

 

1. 根據《簡樸房條例》（第 658 章），任何人在簡樸房認證申請中或在與申請有關連的情況

下，作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不論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作出）或提

供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文件或資料，及知道該陳述、文件或資料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

誤導性，或罔顧該陳述、文件或資料是否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即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 2 年。 

 

2. 根據《防止賄賂條例》（第 201 章），任何人士就《簡樸房條例》下的寬限期登記或簡樸

房認證，索取、提供或接受任何利益（例如金錢或饋贈等），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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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 分間單位所處的主建築物位置圖及主樓宇單位的參照建築圖則 

 

分間單位所處的主樓宇單位地址： 香港道 102號 5字樓 2室  

 

(a)  主建築物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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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樓宇單位的參照建築圖則 

（須標示分間單位所處的主樓宇單位及樓層） 

 

圖例：       主樓宇單位 

獲批准圖則編號（以資識別）： DWG-001    圖則獲批准日期： 12/9/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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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 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間隔圖、分間單位位置圖  

 

(a)  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間隔圖 

（須按不少於 1：100 比例繪製及標示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的範圍及其內部樓面面積、主樓宇單位的

內部樓面面積、間隔牆的物料和厚度、共用走廊的淨闊度（如有）、耐火結構及窗戶位置） 

   

比例：   1:50     

圖例：  擬申請認證範圍 

            加高地台 

            裝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 

 

 

 

分間單位 1： 

11.3m2 

0.8m 

4
.5

m
 

2.5m 

窗戶 天井 

100mm 磚牆 

單位原有入

口的防火門 

主樓宇單位內部樓面面積：35.3m2 

非認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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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位置圖  

（須清楚顯示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認證範圍及窗戶位置，並用不同顏色標示不同的分間單位；如成

功獲批簡樸房認證，此圖會上載至簡樸房專題網站（www.bhu.gov.hk）供公眾查閱） 

  

地址： 香港道 102 號 5 字樓 2 室  

圖例：  擬申請認證範圍 

           分間單位 1 

  

 

分間單位 1 

分間單位 2 

窗戶 

非認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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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的核證清單 

（請填妥清單載列所有有關的部分並附上證明文件及相片） 

 

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1 最低內部樓面面積 

 

1.1 分間單位內部樓面面積至少有 8 平方

米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2 段） 

 

  在第 2 部分(a) — 主樓宇單位及分間

單位間隔圖 

標示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 

 

2 最低高度 

 

2.1 分間單位由樓面量度至天花板的高度

至少達 2.3 米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3 段） 

 

    標示有關高度的相片 

（相片編號： 1   ） 

2.2 分間單位由樓面量度至任何橫梁底面

的高度至少達 2 米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3 段） 

 

    標示有關高度的相片 

（相片編號： 2   ） 

3 消防安全 

 

3.1 分間單位可在任何時間通往該樓層不

少於兩條用作逃生途徑的樓梯（如主

建築物在參照建築圖則上只設一道用

作逃生途徑的樓梯，則不適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a)

段）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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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 請根據分間單位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 3.2、3.3 或 3.4；不適用的項目請以 N/A 標示 

 

3.2 主樓宇單位保留原有入口的防火門或更換為與原有防火門具有同等或以上耐火結構的防火門，並

設有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b)段） 

 

(a)  分間單位入口裝設配有防煙封條

的自掩門 

 

    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的相片 

（相片編號： 3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煙門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b)  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由不可燃物

料建造及具有防煙效能 

 

 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4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不可燃間隔牆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指明專業人士

經視察後判斷牆壁由不可燃物料建造

及具有防煙效能   

 

3.3 主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被拆除或更換為耐火結構低於原有耐火結構的門，並設有通往分間

單位的共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c)段） 

 

(a)  分間單位的入口裝設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及配有防煙封條

的自掩防火門 

 

 N/A  防火門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火門耐火及防煙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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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b)  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及防煙效能 

 

 N/A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間隔牆耐火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3.4 分間單位的入口門直接通向主建築物的公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d)段） 

 

(a)  分間單位的入口裝設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及配有防煙封條

的自掩防火門 

 

 N/A  防火門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火門耐火及防煙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b)  主建築物的公用走廊和分間單位

之間的牆壁，以及分間單位之間

的牆壁，均由具有不少於 1 小時

耐火結構及防煙效能 

 

 N/A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間隔牆耐火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3.5 如分間單位內設有明火煮食裝置，該

裝置設置在符合《建築物條例》的獨立

圍封廚房或獲得屋宇署及消防處批准

的開放式廚房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h)

段） 

 

 N/A 

 
廚房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獨立圍封廚房：*間隔牆及防火門的

耐火測試／評估報告或相關獲准建築

圖則*（*刪去不適用者） 

開放式廚房：相關獲准建築圖則 

其他證明（請註明）：     

 

3.6 分間單位內設有獨立火警偵測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2 段） 

 

    獨立火警偵測器的相片 

（相片編號： 5   ）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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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4 荷載 

 

4.1 分間單位支承其恰當承載力的荷載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5 段） 

 

    結構評估報告 

5 獨立廁所 

 

5.1 分間單位內設有不少於 1 個圍封和經

防水處理的廁所，供其佔用人專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6(a)段） 

 

   獨立廁所、其間隔牆及門的相片 

（相片編號： 6 ） 

 

5.2 獨立廁所設有水廁、盥洗盆及浴缸或

淋浴花灑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6(a)及

(b)段） 

 

   水廁、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的相

片 

（相片編號： 6 ） 

 

5.3 獨立廁所經防水處理，不會對下層或

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6(c)及

(d)段） 

 

 
 

 

  

 
以下證明文件（請選適用者）： 

色水測試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濕度監測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除上述以外，可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請註明）：指明專業人士經視察後判

斷獨立廁所經防水處理，不會對下層

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 

 

6 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 

 

6.1 在獨立廁所外設有不少於 1 個供水點

及洗滌盆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7(a)段） 

 

   供水點及洗滌盆的相片 

（相片編號：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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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6.2 

 
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經防水處

理，不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

妨擾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7(b)及

(c)段） 

 

    以下證明文件（請選適用者）： 

色水測試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濕度監測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除上述以外，可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請註明）：指明專業人士經視察後判

斷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經防水

處理，不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

水妨擾  

 

7 照明和通風 

 

 請根據分間單位居住空間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 7.1 或 7.2；不適用的項目請以 N/A 標示 

 

7.1 分間單位的居住空間，符合《建築物

（規劃）規例》（第 123F 章）第 30 至 

33 條就照明及通風的要求 

 

    標示窗的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8 ） 

7.2 分間單位的居住空間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8.2 段） 

 

(a)  設有至少一扇可開啟的窗，該窗

玻璃表面面積至少達 0.1 平方米；

及提供足夠的途徑通往室外 

 

 N/A 

    
標示窗玻璃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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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b)  設有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  

 

 N/A  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的相片 

（相片編號：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 請根據分間單位獨立廁所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 7.3 或 7.4；不適用的項目請以 N/A 標示 

 

7.3 獨立廁所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

第 36 條就照明及通風的要求 

 

 N/A   標示窗的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7.4 獨立廁所設有人工照明，機械通風設

施及永久通風設施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8.3 段） 

 

  

   
人工照明、機械通風設施及永久通風

設施的相片 

（相片編號： 9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 如分間單位內設有廚房，請根據廚房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 7.5 或 7.6；不適用的項目請以 N/A

標示 

 

7.5 分間單位的廚房符合《建築物（規劃）

規例》（第 123F 章）第 30 及 31 條就

照明及通風的要求 

 

 N/A   標示窗的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7.6 分間單位的廚房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8.2 段） 

 

(a)  設有至少一扇可開啟的窗，該窗

玻璃表面面積至少達 0.1 平方米；

及提供足夠的途徑通往室外 

 

 N/A  

    
標示窗玻璃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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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 1 至 8 項；如核證多於 1 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

填寫） 

分間單位（  1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

標示，如不適用請

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分

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

表） 

(b)  設有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  

 

 N/A   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的相片 

（相片編號：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8 獨立水錶及獨立電錶 

 

8.1 分間單位設有由水務署提供的獨立水

錶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9.2 段） 

 

    獨立水錶的相片 

（相片編號： 10 ） 

 

以下證明文件（如適用）： 

水費單 

安裝獨立水錶的完工證明書 

 

8.2 分間單位設有由電力公司提供的獨立

電錶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9.3 段） 

 

    獨立電錶的相片 

（相片編號： 11 ） 

 

以下證明文件（如適用）： 

電費單 

 

 

補充資料（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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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B 部分 — 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  有共用部分  

沒有共用部分（如屬此項則無需填寫下表）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標

示，如不適用請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

分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

報告表） 

 

1 消防安全 

 

1.1 共用部分可在任何時間通往該樓層不

少於兩條用作逃生途徑的樓梯（如主

建築物在參照建築圖則上只設一道用

作逃生途徑的樓梯，則不適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a)

段） 

 

 N/A    

 請根據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 1.2 或 1.3；不適用的項目請以

N/A 標示 

 

1.2 主樓宇單位保留原有入口的防火門或更換為與原有防火門具有同等或以上耐火結構的防火門，並

設有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b)段） 

 

(a)  主樓宇單位內的可容納佔用人： 

 

- 人數不多於 30 人，共用走廊

的淨闊度不少於 0.75 米及淨

空高度至少達 2 米；或 

 

- 多於 30 人但不多於 200 人，

共用走廊的淨闊度不少於

0.85 及淨空高度至少達 2 米  

 

   

  

標示共用走廊淨闊度及淨空高度的相

片 

（相片編號： 13 ） 

(b)  己保留原有入口的防火門或已安

裝同等或以上耐火結構的防火門 

 

    主樓宇單位入口門的相片 

（相片編號： 12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火門耐火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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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B 部分 — 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  有共用部分  

沒有共用部分（如屬此項則無需填寫下表）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標

示，如不適用請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

分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

報告表） 

 

(c)  共用走廊的牆壁開設的門口裝設

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 

 

    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的相片 

（相片編號： 14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煙門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d)  共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

由不可燃物料建造及具有防煙效

能 

 

 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14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不可燃間隔牆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指明專業人士

經視察後判斷牆壁由不可燃物料建

造及具有防煙效能    

 

1.3 主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被拆除或更換為耐火結構低於原有耐火結構的防火門，並設有通往

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c)段） 

 

(a)  共用走廊的淨闊度不少於 1.05 米

及淨空高度至少達 2 米  

 

 N/A   標示共用走廊淨闊度及淨空高度的相

片 

（相片編號：  ） 

(b)  共用走廊的牆壁開設的門口裝設

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及配

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防火門 

 

 N/A   防火門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火門耐火及防煙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c)  共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

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及防

煙效能 

 

 N/A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間隔牆耐火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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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B 部分 — 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  有共用部分  

沒有共用部分（如屬此項則無需填寫下表）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號標

示，如不適用請以

N/A 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 4 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 5 部

分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

報告表） 

 

1.4 如主樓宇單位內有明火煮食裝置，該

裝置設置在符合《建築物條例》的獨立

圍封廚房或獲得屋宇署及消防處批准

的開放式廚房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1(h)

段） 

 

 N/A   廚房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獨立圍封廚房：*間隔牆及防火門耐

火測試／評估報告或相關獲准建築圖

則*（*刪去不適用者） 

開放式廚房：相關獲准建築圖則 

其他證明（請註明）：     

 

1.5 共用部分設有滅火器及獨立火警偵測

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4.2 段） 

 

    滅火器及獨立火警偵測器的相片 

（相片編號： 15 ）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副本 

 

2 荷載 

 

2.1 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支承其恰當承載

力的荷載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 4.5 段） 

 

    結構評估報告 

 

 
補充資料（如有） 

 

 

 

 

 

 

 

 

 

 

 

 

 



 

                                                    16                                   REPORT-01（03/2026） 

 

第 4 部分 — 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的現狀相片 

（為免生疑問，本部分須提交的相片是實地視察日時的現狀相片作核證之用；施工前的相片（如有），則

無需提交。）[備註：以下相片僅供參考] 

 

(a)  標示相片拍攝方向的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平面圖  

（須清楚顯示單位間隔和擬申請認證範圍） 

 

圖例：  擬申請認證範圍 

              相片拍攝方向 

 

 

1,2,

5 

7 

6,9 

8 

10 

12 13,14 

非認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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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內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i) 由樓面量度至天花板的高度 

（須標示有關高度） 

相片編號：  1  拍攝日期：    28/5/2026 

 

(ii) 由樓面量度至任何橫梁底面的高度 

（須標示有關高度） 

相片編號：  2 拍攝日期：  28/5/2026   

 

2.4m 

2.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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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內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iii) 分間單位入口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 

 

相片編號：  3  拍攝日期：    28/5/2026  

 

(iv) 分間單位間隔牆 

 

相片編號：  4 拍攝日期：   28/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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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內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v) 分間單位內的獨立火警偵測器 

 

相片編號：  5 拍攝日期：   28/5/2026  

 

(vi) 獨立廁所、其間隔牆及門； 

水廁、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 

相片編號：  6  拍攝日期：  28/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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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內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vii) 供水點及洗滌盆 

 

相片編號：  7 拍攝日期：  28/5/2026   

 

(viii)居住空間的窗 

（須標示窗及玻璃尺寸） 

相片編號：  8 拍攝日期：   28/5/2026  

 

0.9m 

0.8m 

0.9m 

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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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內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ix) 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 

 

相片編號：  9  拍攝日期：    28/5/2026 

 

(x) 獨立水錶 

 

相片編號： 10 拍攝   28/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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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間單位內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xi) 獨立電錶 

 

相片編號：  11   拍攝日期：  28/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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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i) 主樓宇單位入口門 

 

相片編號： 12  拍攝日期：   28/5/2026  

 

(ii) 共用走廊淨闊度及淨空高度 

（須標示共用走廊淨闊度及淨空高度） 

相片編號： 13  拍攝日期：   28/5/2026  

 

2.3m 

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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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的現狀相片/相片記錄 

 

(iii) 共用走廊的牆壁開設的門口裝設配有防煙封條的

自掩門； 

共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間隔牆； 

滅火器及獨立火警偵測器 

相片編號： 14 拍攝日期：   28/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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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 證明文件核對表 

請按照第 3 部分的核證清單，於下表選取所有適用的證明文件及其對應的核證項目。請確保

下表所選文件已夾附於本報告表內。 

 

證明文件 核證項目 

第 3A 部分 第 3B 部分 

 防煙門／防火門／防火間隔牆／不可燃物料

牆的測試／評估報告 

 3.2(a)項 

 3.2(b)項 

 3.3(a)項 

 3.3(b)項 

 3.4(a)項 

 3.4(b)項 

 3.5 項 

 1.2(b)項 

 1.2(c)項 

 1.2(d)項 

 1.3(b)項 

 1.3(c)項 

 1.4 項 

 

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副本  3.6 項  1.5 項 

 結構評估報告  4.1 項  2.1 項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 7.2(b)項 

 7.4 項 

 7.6(b)項 

 

 獨立水錶安裝證明： 

  水費單 

  安裝獨立水錶的完工證明書 

 8.1 項  

 獨立電錶安裝證明： 

  電費單 

 8.2 項  

 其他文件（請註明）： 

 

請註明：   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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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 指明專業人士的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 

(a) 本人同意「擬備須知」及「注意事項」的內容。 

 

(b) 本人已按照《簡樸房條例》（第 658 章）第 17(2)條（即認證申請）*的規定，在 2026 年 

5 月  28  日（以最後一次實地視察日期為準）實地視察擬申請簡樸房認證的分間單位

及其主樓宇單位，並按實地視察所得，在 14 個曆日內擬備本報告表。 

 

(c) 本人認為擬申請簡樸房認證的分間單位，符合《簡樸房條例》附表 1 的居住環境最低標

準，並按《簡樸房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中的指引擬備本報告表。 

 

(d) 盡本人所知所信，確認關乎該分間單位或其主樓宇單位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中

產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只涉及大廈公用地方的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除外）。 

 

(e) 本人在本報告表內提交的所有資料及所作的陳述，以及隨本報告表提交的所有文件，

均屬真實無訛，完整無漏。 

 
 

（*刪去不適用者） 

指明專業人士簽署 ：                          

指明專業人士姓名 ：  陳小明                 

指明專業人士專業資格 ： 註冊專業工程師 

（結構工程界別）           

指明專業人士註冊編號 ：  R.P.E. 123456                     

核證報告表簽發日期 ：  2/6/2026                   

 

 任何人如作出虛假或具誤導

性的聲明，可被檢控 
  

 

陳小明 


